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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香港合資格環保專業人員學會條例草案》委員會主席

陳紹雄議員, JP 

陳主席: 

《香港合資格環保專業人員學會條例草案》(下稱《條例草案》) 委員會早前邀請市民

和團體提交書面意見，了解公眾對《條例草案》的看法。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，共收

到九份意見書，具體意見主要為以下四個方面。現按照立法會秘書處要求作出綜合回

覆，以供參閱。

(a) 各界支持條例草案，給予環專會法定認可組織的地位，對提升環保專業人員的資格

認證和專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(CB(1)1198/2024(01),(02),(03),(04),(05),(06),(07),(08),(09)) 
我們感謝各界對環專會的支持。

(b) 環保行業比較闊，由碳排放管理﹑碳金融下至環保回收廢物處理等都是環保專業，

本人希望環專會可以繼續擴展更多環保專業人員範疇，為本港的環保事業再培訓更多

人才(CB(1)1198/2024(02)) 
我們會參考環保專業的不斷發展和變更，適時加入其他環保專業範疇，為本港的環保

事業推動及訂立相關的專業要求。

(c) 法案通過後，我們亦支持政府在專業地位和就業事宜上進一步認可環專會會員，讓

我們的年輕一代在環保產業發展事業有更明確和積極的目標(CB(1)1198/2024(03)) 
我們感謝各界包括政府對環專會會員專業資格的認可，並為年輕一代訂出環保產業事

業發展的目標。

(d) 期待與環專會建立牢固的夥伴關係，為香港環保界培育年輕人才，並提高環保專業

人士的地位和認可(CB(1)1198/2024(08)) 
法案通過後，我們定必加強與各界溝通及合作，繼續積極推動環保專業發展。

再次感謝各界對《香港合資格環保專業人員學會條例草案》的關注和指導並提出意見。

此致

香港合資格環保專業人員學會 【香港環專會】

張振明

會長

2024 年 8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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